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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受刑人之司法救濟權 
釋字第755號 
────────────────────────────────── 
【實務選擇題】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691號解釋，受刑人不服行政機關不予假釋之決定時，下列敘

述何者正確？ 

(A) 不得提起行政訴訟 

(B) 應俟檢察官指揮執行該假釋撤銷後之殘餘徒刑時，再向普通法院聲明異議 

(C) 得提起行政訴訟以資救濟 

(D) 得逕向普通法院聲明異議 

答案：C 
 

 

【裁判要旨】 

監獄行刑法第6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5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不許受刑人就監

獄處分或其他管理措施，逾越達成監獄行刑目的所必要之範圍，而不法侵害其憲

法所保障之基本權利且非顯屬輕微時，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之部分，逾越憲法第23

條之必要程度，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至遲應於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2年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監獄行刑法及相關法規，就受刑人

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度，訂定適當之規範。 

修法完成前，受刑人就監獄處分或其他管理措施，認逾越達成監獄行刑目的

所必要之範圍，而不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利且非顯屬輕微時，經依法向

監督機關提起申訴而不服其決定者，得於申訴決定書送達後30日之不變期間內，

逕向監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起訴，請求救濟。其案件之審理準用行政

訴訟法簡易訴訟程序之規定，並得不經言詞辯論。 

【爭點說明】 

一、多數意見認為監獄措施「逾越達成監獄行刑目的所必要之範圍」，而不法侵

害受刑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利」且「非顯屬輕微」時，受刑人於申訴

後，應得向法院起訴請求救濟。這是本院解釋首度全面承認受刑人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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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具有制度面的重大意義，自應贊成。惟上述有關「逾越達成監獄行刑目

的所必要之範圍」，究屬訴訟是否合法之程序要件？或屬有無理由之實體要

件？容有解釋空間。多數意見似乎傾向前者，但黃昭元大法官認為未來一般

法院應將之解釋為有無理由之實體要件，以免不當限縮受刑人之訴訟權。 

二、過去大法官解釋在破除特別權力關係理論對於訴訟權之限制時，大多以憲法

權利受到侵害為其程序要件，例如：釋字第684號（大學生）、第653號（受

羈押人）、第243號（公務員）解釋等。在上述之歷史及理論脈絡下，本號解

釋依循路徑相依，因而延續同一立場，固有所本。但如此限制，等於是將特

別權力關係通往法院的大門只打開半邊，而留下一扇門未開。 

三、按此處所要給予受刑人之訴訟權，並不是向本院聲請憲法解釋的憲法訴訟

權，而是向一般法院起訴的訴訟權，並無當然限於憲法上權利之必要。又一

般所謂有權利必有救濟之權利，本就不以憲法上權利為限，而包括法律上權

利，甚至可能及於法律上利益或事實上損害。本院過去在破除特別權力關係

之初，採取比較謹慎、保守的立場，將公務員、大學生、受羈押人等之訴訟

權要件，限於憲法上權利受到侵害，可能是顧慮法院遭到突然增加的大量訴

訟淹沒。此項顧慮固然正當，但仍宜隨時代演進，於法院人力、行政訴訟之

三級三審等相關制度實際改善後，適時調整放寬上述各類型訴訟權之程序要

件，逐步擴大訴訟救濟的權利範圍。 

四、在受刑人訴訟的類型，黃昭元大法官基於以下幾點理由，認為尤有放寬上述

「權利」要件的必要。(一)受刑人訴訟權之開放，其主要實益應該是在所謂管

理關係（監獄內部管理措施）所生之爭議。這些爭議，未必均與憲法上權利

有關。多數意見之容許受刑人得就監獄「處分或其他管理措施」向法院請求

救濟，不以爭執行政處分為限，亦係此意。又因顧慮受刑人濫訴，因此另加

上「非顯屬輕微」之要件。本席認為後者已足以讓法院有效控制可能出現之

濫訴，而不必再加上憲法上權利之限制。(二)和公務員、大學生等生活在自由

社會中的人相比，受刑人所處之監獄具有高度封閉性，受刑人可說是最被隔

離的群體。奴隸尚可與家人同住，多數受刑人只能求一週一面會。同樣「被

特別權力」過的其他群體，例如：公務員、大學生等，其法律上權利受侵害

時，他們就算無法起訴救濟，但仍有在臉書抱怨、投書報紙、上街抗議、向

政府機關陳情等各種訴訟外管道可用。受刑人如果沒有機會享受到溫暖而有

人性的訴訟制度，大概就只能抱棉被哭哭。如果說絕對的權力使人絕對的腐

化，則絕對的隔離也容易導致絕對的濫權。身處也深處事實上高度隔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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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受刑人，應該是最容易受到公權力或其他強勢力量壓迫的群體。在別無

充分且有效的申冤管道時，是可以考慮放寬有關「權利」要件的限制。不

然，就只好期待未來法院在決定是否受理時，能從寬解釋「憲法上權利」之

類型及保障範圍。 

五、多數意見之所以限縮受刑人訴訟的大門，另一個考量是以申訴為其救濟管

道，也就是以行政機關的內部救濟，補充或取代司法救濟。黃昭元大法官也

同意在受刑人救濟之情形，申訴如能有效運作，既可迅速回應受刑人之不

滿，亦可減少受刑人之濫訴。在此前提下，本席也支持申訴前置主義及強化

申訴制度等，以補充司法救濟之侷限。然申訴前置只能延遲訴訟之發生，若

要能真正減少訴訟，仍必須是申訴程序確能發揮其救濟功能，而不是官官相

護，如此的申訴制度才可能補充或取代法院救濟。 

【相關法條】 

憲法第16條、第23條 


